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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

在经历主观意 图论和客观 目 的论解释方法之后
，
美 国 制定法解释开始呈现

向文本论回 归的趋势 。 文本论坚持法律文本的优先性
，
并拒绝参考立法史等非

文本因素 。 实证研究表明
，
美 国 法院越来越倾 向于援引 词典、 降低对立法史的

依赖 、减少与 意图和 目 的有关的修辞 。
然而

，
更详细的分析表明

，
当 前美 国 法院

的 司 法实践与 文本论只是
“

貌合神 离
”

。 在强语义论据下
，
文本论、 目 的论和意

图论之间仅仅是经验性分歧
；
在弱语义论据下

，
美 国 法院更倾 向 于 目 的论主导

下的 多元立场 。 由于文本论并非 当前美国 制定法解释的共识 ， 因 此并没有终结

解释循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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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引言

在规范与事实之间存在张力之际
，
法官需要解释法律条文

，
进而为个案提

供裁判规则 。 由于法律解释大多源 自抽象晦涩的条文字句
，
因此文本被当作当

然的出发点 。 尽管如此
，
究竟如何探究法律文本的

“

意思
”

并无恒论 。 围绕法律

解释的 目标和恰当方法 ，可以大致上区分为两种 ：探究历史上立法者心理状态

的主观意图说
，
以及探究法律的内在事理 、法伦理和恰当 目 的的客观 目 的说 。

在经历主观意图论 、客观 目的论的沉潜起伏后
，

文本论解释学说试图将文本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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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准则 、词典等形式化的
“

内在证据
”

重新安置于法律解释的中心 。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
，
美国法律解释越来越趋向于文本论

，
法律解释学说的纠葛似乎告一

段落
，
因为

“

每个人都成了文本论者了
”

（ 

Ｗｅａｒｅ ａｌｌｔｅｘｔｕａｌｉｓｔｓ
） 。

〔
１

〕

文本论所取得的成功无疑可以缓解乃至破除一些扰人不休的疑难问题
，
然

而
，
没有依据的预言终究只是 自说 自话而已 。 佛兰克 ． 克罗斯曾经用略显悲观

的语气评论道
：

“

关于法律解释的正确 目 的的争论已经持续了数十年了 ……尽

管在某个时代 ，

一种进路或另一种进路会趋于上升
，
但是它最终也会丧失这种

地位。

”
〔
２

〕 当代美国法院的司法实践真如学者所言正在走向文本论吗 ？ 文本论

可以终结法律解释的循环悖论吗？

二
、
理据与主张

：
何为文本论

经历 ２０世纪 ３０年代雷丁和兰蒂斯等人关于立法意图的争论 ，再到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实证政治科学对于理性立法模型的批判 ，
意图论和 目 的论解释方法的正

统性开始受到严重挑战 。 此时 ，
以斯卡利亚大法官 、托马斯大法官和伊斯特布

鲁克法官为代表
，
美国制定法解释理论开始从

“

超文本的因素
”

回到文本 自身 ，

此即
“

文本论
”

。 文本论的主张大致上可以总结为文本优先性和反对立法史两

种 。

（

一

）
文本优先性

文本论认为
，
立法过程实际通过的是制定法的文本

，
而非立法者没有 明确

表达的意图 。 受到公共选择学派的影响 ，
文本论者对文本在解释过程中 的重要

性进行了更为深入的分析。 他们认为
，
现代社会的立法过程是整合社会中 的多

元价值观以及不同利益群体诉求的渠道 。 作为立法过程的产物
，
制定法的文本

经常是一种妥协的产物 。 在这种情况下
，
如果法官去挖掘制定法背后隐含的意

图或者背景性的立法 目的 ，
就有可能会破坏立法者好不容易形成的妥协局面

，

进而导致社会的分裂 。 对此
，伊斯特布鲁克法官认为 ，文本论是最能够尊重立

〔
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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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妥协的方法论。
〔
３

〕 鉴于立法过程的复杂性和法皖对立法过程的疏远 ，
尊重立

法机关所选择的语言会更安全 。 正因如此
，
这种解释进路最符合制定法解释的

“

忠实代理人
”

理论 。

〔 ４ 〕

既然文本如此重要
，
那么法官应该如何获知文本的含义呢 ？ 按照传统的文

本论的进路 ，
法官应该探究制定法的显明含义 ，

除非这种解释进路可能产生
“

荒

谬的结果
”

。 然而
，
这种

“

显明含义
”

的解释进路同样存在不少问题 。 比如 ，脱离

了相关的埽境 ，
只凭词典解释怎么可能获知

“

显明的
”

含义 ？ 如果不借助社会共

同体的价值观
，

我们怎么可能判断某种结果是不是
“

荒谬的
”

结果 ？ 现代文本论

者也承认传统文义解释进路存在一些无法消解的弊端 ，
因此

，
逐渐放弃了这种

现象学上
“

只是去看
”

的解释方法 。
例如

，
伊斯特布鲁克就认为 ：

“‘ 显明含义
’

作为理解语言的方式是愚蠢的 。 在一些有趣的案件中
，
意义并不是

‘

显明 的
’

；

它必定是被植入的
；
不同意义之间的选择必须有比词典更加牢固的基础——词

典乃是词语的博物馆 ，
是一种历时性的名 录

，
而不是解码立法机关的产品 的工

具 。

”
〔
５

〕

在显明含义的基础上
，
文本论发展出了更复杂 、多元的解释进路 ，其核心在

于强调语境在制定法解释当中 的重要性 。 虽然现代文本论者仍然在继续沿用

显明含义规则 以及荒谬结果规则 ，但是他们更提倡将语言 当作一种社会建构

物 ，进而赋予文本更合乎情理的解释方法 。 斯卡利亚称新文本论的解释方法就

是从制定法的文本当中获得
“

客观化的意图
＂

（ ｏｂｊｅｃｔｅｄｉｎｔｅｎｔ ） ，
即

“
一个理智的

人站在整个法律体系的视角
，
从法律文本当中收集到的意图

”

成为文本论

者并不意味着成为严格解释主义者 ，
因为

“

文本不应该被严格解释
，
也不应该从

〔 ３ 〕
Ｓｅｅ ＦｒａｎｋＨ ．Ｅａｓｔｅｒｂｒｏｏ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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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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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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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 ，

２００１
， ｐ ．１ 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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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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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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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ａｗａｎｄＰｕｂｌ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１７ （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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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 ． ６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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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ＬａｗＳｙｓｔｅｍ
： ＴｈｅＲｏｌｅｏｆ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Ｆｅｄｅｒａｌ Ｃｏｕｒｔｓ ｉｎＩａｔｅｒｐｒｅｄｎｇ 
ｔｈｅ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ｎｄＬａｗｓ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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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ｕｔｍａｎｎ

’
ｅｄ

． Ｍ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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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解释
；
它应该合理解释

，
包含所有合理的含义

”

。
〔
７

〕 现代文本论者对文本提

出的问题是
，

一位理智的读者
，
站在相关的社会环境 、语言学背景下

，
怎么解释

才是最好的 。 斯卡利亚称这种解释方法为
“

合理阅读
”

（
ｆａｉｒｒｅａｄｉｎｇ ）方法。 这

种解释方法有的时候会比显明含义的形式解释更有实体评价意义
，
并且也不需

要借助荒谬结果原则来规避不那么具有社会可接受性的解释结论 。

那么
，
到底什么才是文本论所说的

“

合理阅读
”

呢？ 在与加纳教授合著的书

中
，
斯卡利亚更全面地论述了这种解释方法 ：

“

我们所赞同的解释方法是
‘

合理

阅读
’

：在确定相关文本如何适用于给定的事实情节时
，
基于一位合理的读者

，

在熟谙语言的情况下
，
在彼时该法发布时会如何理解这

一文本。 这种努力要求

对语言有天分 、合理的判断、压制关于结果的个人偏好
，
并且

，
就古老的文本而

言
，
还要进行历史学的语义学研究。 它还要求有一种理解文本的 目 的的能力

，

因为文本的 目 的 （ ｐｕｒｐｏｓｅ ）
乃是其语境的重要部分 。 但是 目 的必须只能从文本

当中获得
，并且要和其他方面的语境保持

一致 。 语境这个重要的词语所包容的

不单单是文本的 目的
，
还有

： （ １ ）从过去常见的用法当中获得的一个词的历史含

义 ； （
２

）

—个词紧邻的句法结构——也就是在特定的表述当中 围绕在它周 围的

其他词语。

”
〔 ８ 〕 作为一个佐证 ，

我们可以看看斯卡利亚是如何在
“

史密斯诉合众

国案
”

中运用这一方法的 。 在这个案件中 ，
美国最髙法院面临的

一部制定法规

定
，
如果

“

在非法交易毒品期间或与非法交易毒品行为相关
”

，
被告

“

使用……枪

支
”

，
则应该判处加重刑罚 。 本案被告以枪支交换毒品 ，

是否构成该条的加重处

罚情节？ 法院多数派利用词典释义 ，认为被告行为构成该法所规定的
“

使用
”

。

然而
，斯卡利亚认为这种解释欠妥 ，

因为按照 日常理解
，
所谓的

“

使用枪支
”

应该

是指将枪支作为武器使用
，
这样解释才符合常情常理 。

（
二

） 对立法史抱持怀疑态度

传统文义解释方法允许法官在例外情况下参考立法史以推知立法者的实

际意图 ，
比如

，
证明待解释的词语有歧义

，
或依显明含义解释会导致荒谬结果

，

〔
７

〕 Ａｎｔｏｎｉｎ Ｓｃａ ｌｉａ
，

“

Ｃｏｍｍｏｎ－ＬａｗＣｏｕｒｔｓｉ
ｎＡＣｉｖ ｉｌ

－

ＬａｗＳｙｓｔｅｍ
： ＴｈｅＲｏｌｅｏｆ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ＦｅｄｅｒａｌＣｏｕｒｔｓ ｉｎ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 ｉｎｇｔ
ｈｅ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ｎｄ Ｌａｗｓ

Ｈ

，
ｉｎＡｍｙ

Ｇｕｔｍａｍｉ
，

ｅｄ ．
，
ＡＭａｔｔｅｒ

ｏｆ 

Ｉｎ ｔｅｒｐｒｅｔａ ｔｉｏｎＪｅｒｓｅｙ ，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 ｓ ，

１９９７
 ， ｐ ．２３ ．

［ ８ 〕ＡｎｔｏｎｉｎＳｃ ａｌｉａａｎｄＢｒｙａｎＡ ．Ｇａｍｅｒ
， 

ＲｅａｄｉｎｇＬａｗ ：ＴｈｅＩｎ ｔｅｒｐ
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ｏｆ 

Ｌｅｇａ
ｌＴｅｘｔｓ

，

ＴｈｏｍｓｏｎＷｅｓｔ
，
２０ １２

， ｐ ． ３ 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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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利用外部帮助来
“

确证
”

显明含义。
〔 ９ 〕 现代文本论更强调文本对制定法解释

的指导意义
，
且严格禁止法官参考立法史 。 为了将文本论和传统显明含义进路

相区别
，

一些学者甚至将其称为
“

新文本论＇并认为拒绝参考立法史是它
“

最显

著的特点
”

。

〔《＞ 〕 斯卡利亚对立法史的反对态度与现代形式主义者的一贯主张
一

脉相承 。 现代形式主义者认为 ，
在解释制定法的过程当 中参考立法史是不符

合立法过程的宪法结构的 。 他们认为 ，
依靠立法史就相当于是在否定现有立

法
，
而且这种解释进路难以避免人为操纵 。

〔 １ １ 〕 在 ２００５ 年的一个案件中 ，美国最

高法院几乎原封不动地照搬了上述论辩逻辑 ：

“

如果法官依靠委员会报告等本

身并不符合宪法第一条的要求的立法性材料 ，
有可能会赋予不具有代表性的委

员成员一一或者
，
更糟糕的

，
未经选举产生的人员和院外活动分子——能力和

动机
，
去尝试策略性地操纵立法史以获得他们无法通过制定法的文本得到的东

西 。

”
〔
１２

〕

另一位学者沃缪勒也持有和斯卡利亚类似的观点 。 他率先在制定法解释

理论当中 引人比较系统的经验分析方法
，
指出更多的信息未必会产生更好的决

策 ， 因为
“

立法史的扭曲性特征会与裁判过程的结构性限制 以某种方式互相作

用
，
进而导致降低而不是提髙司法判断立法意图的准确性

”

。
〔 １３

〕 沃缪勒 比较了

立法史和制定法的文本 、司法先例 、解释准则等替代性的解释渊源 ，
发现以下四

〔 ９ 〕 ＳｅｅＭｕ ｉｐｈｙ ， 

＂

ＯｌｄＭａｘｉｍｓＮｅｖｅｒＤｉｅ
：Ｔｈｅ

＊

Ｐｌａｉｎ
－Ｍｅａｎ ｉｎｇＲｕｌｅ

＊

ａｎｄＳｔａｔｕｔｏｒｙ

Ｉｎｔｅｒ
ｐ
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ｈｅＭｏｄｅｒｎ

＇

ＦｅｄｅｒａｌＣｏｕｒ ｔｓ

＂

，Ｃｏｌｕｍｂｉａ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 ７５ （７ ） ，
１ ９７５

， ｐ ．１ ３０１ ．

〔
１０

〕
ＳｅｅＷｉ ｌｌ ｉａｍＥｓｋｒｉｄｇｅ ，

＂

Ｔｅｘｔｕ ａｌｉｓｍ
， 
ｔｈｅＵｎｋｎｏｗｎ Ｉｄｅａｌ？

＂

，
Ｍｉｃｈｉｇａｎ 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９６

（ ６ ） ，
１９９８

，ｐ ． １５ １２ ．

［ １ １ 〕 关于现代形式主义者的基本主张 ，及其与新文本主义者 的主张之间的关联 ，有兴

趣的读者 ， 参见 ［美 ］ 斯蒂芬 ？ 普拉斯 ： 《文本主义的幻想与诱惑 》 ，载《维拉诺瓦法律评论 》

１ ９９５年第 ４０卷 ，
第 １２２￣１２３页 （ ＳｔｅｐｈｅｎＡ ＿Ｐｌａｓ ｓ

，

“

ＴｈｅＵｌｕｓｉｏｎａｎｄＡｌｌｕｒｅｏｆＴｅｘｔｕａｌｉｓｍ
”

，

ＶｆＨｏｗｖａ Ｌａｗ／ｔｅｖｆｅｗ４０
，
１９９５

，ｐｐ ．１２２
－

１２３
） 。 作者除总结形式主义者对立法史的基本态度

外 ，
还指出新文本主义和形式主义者有可能在解释的灵活度方面存在较大差异 。 但作者也

指出 ，新文本主义和现代形式主义者
“

在避免立法史方面分享着同样的理论根源和期望
”

。

〔 １ ２ 〕
ＥｘｘｏｎＭｏｂ ｉｌＣｏｉｐ ． ｖ ．ＡｌｌａｐａｔｔａｈＳｅｒｖｓ ．，

Ｉｎｃ．，
１ ２５Ｓ ． Ｃｔ ．

２６ １ １
（
２００５

）
．

〔
１ ３ 〕 ［美 ］

阿德里安 ？ 沃缪勒 ： 《不确定状态下的裁判 ： 法律解释的制度理论》 ，梁迎修 、

孟庆友译
，
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 １ 年版

，
第 １ １９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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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０论文

个因素导致立法史更有可能发生
“

信息错误
”

和
“

评估错误
”

： （
１

）
立法史的篇幅

致使当事人、律师或法官经常不可能完整 阅读完全部的立法史
，
当事人的错误

以及策略性行为有可能会歪曲立法史
，
而且法院经常会重复当事人起初所犯的

信息和评估错误
；
（
２

）立法史材料包括最初的草案 、后来的草案 、被否决的修正

提议 、两院的委员会报告等
，
这些材料的异质性引述会导致法院在认知方面出

现严重的偏差 ； （ ３ ）法官的学习效应和抗辩制仍然不足以抵消前面两个因素产

生的信息错误和评估错误的成本
；
（
４

）从制度能力的比较方面来看 ，
行政机关可

能比法院更适合审査立法史 ，
因为它更接近立法过程

，
对于一些细节更熟悉 。

〔
１４ 〕

受到新文本论的影响
，
美国联邦最髙法院在制定法解释的案件中越来越不

提倡援引立法史 。 正如菲利普 ？ 弗雷克雷指出 的 ：

“

今天的美国联邦最髙法院

越来越不可能援弓 丨立法史
，
并且当它援引 了立法史时

，
这种引用似乎没有结果

重要 。

”
〔

１ ５ 〕在抛弃了立法史后 ，
新文本论者更重视词典 、解释准则 、制定法的 内

部结构等
“

内在于文本
”

的解释渊源 。

三、似是而非 ：经验视角下的文本论

文本论强有力 的主张深刻影响了美国 制定法解释实践 ，
主要表现有三种

：

斯卡利亚和托马斯法官的立场 ，
已经迫使其他同行改变司法意见书的撰写风

格
；
州法院和许多联邦法官也在影从联邦最髙法院 ；新生代的法科生也在关注

文本论 。
〔

１ ６
〕 这些观察结果似乎表明 ，

主观解释说和客观解释说的纷争已经烟消

云散
，
文本论已经成为居于主流地位的解释理论 。 然而

，
事实上

，
文本论的影响

力是否真的有这么大 ？ 通过对法院常用的解释论点进行实证研究
，
或许可以预

测法院的制定法解释趋势 。

〔 １４
〕 参见 ［美 ］

阿德里安 ？ 沃缪勒
：
《不确定状态下的裁判

：
法律解释的制度理论 》 ，梁

迎修 、孟庆友译 ，
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 １ 年版 ，第 １ １ ８￣ １２７ 页 。

〔
１５

〕
Ｐｈ ｉｌｉｐ

Ｐ
，
Ｆｒｉｃｋｅｙ ，

Ｍ

ＦｒｏｍｔｈｅＢｉｇＳ ｌｅｅｐｔｏｔｈｅＢｉｇＨｅａｔ
： 
ＴｈｅＲｅｖｉｖａｌｏｆＴｈｅｏｒｙｉｎ

Ｓ ｔａｔｕｔｏｒｙ Ｉ
ｎ ｔｅｒｐ

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Ｍ

，
Ｍｉｎｎｅ ｓｏｔａＬａｗ Ｒｅｖｉ

ｅｗ７７ （ ２ ） ，
１９９２

， ｐ ． ２０５ ．

〔
１６

〕
Ｓｅｅ Ｗ ｉｌ ｌｉａｍＥｓｋｒｉｄ

ｇｅ ，

ｗ

Ｔｅｘｔｕａｌｉｓｍ
，

ｔｈｅＵｎｋｎｏｗｎ Ｉｄｅａｌ？

Ｍ

 ．
Ｍｉｃｈｉｇａｎ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９６

（ ６ ） ，
１９９８

， ｐ ． １ ５ １ ３ ．



制定法解释中 的文本论 ：
终结循环 ？ ２５ １

（

一

）针对词典的经验分析

长期以来
，
美国法院都将词典当作次要的 、外在的证据 ，

词典的功能主要局

限于 ：第一
，
将词典释义作为 日 常理解 的辅助性证据 ， 旨在帮助法官

“

回忆
”

（
ｒｅｍｉｎｄ ）词语的意义

；
第二 ，

提供各种可能 的含义
，
然后法院基于制定法的 目

的 、立法意图 、常识或其他语境性论据
，
从中选择最合理的解释。

〔
１７ 〕

然而 ，从伯格法院时代开始 ，
词典的司法适用就在不断增加 （见表 １ ） 。 在

１ ９８ １ 年庭审期中 ，只有一份多数意见在制定法解释问题上参考了词典
，
但到了

１９８８ 年则有 ９份多数意见 （ 约 １３％ ）提及词典
，
而在 １９９２ 年左右

，
这个数字跃

升到 ２２ 份 （ 约 ３３％
） 。

〔
１８

〕 法官们似乎忘却了他们的前辈汉德法官提出的蝥告 ：

“

成熟的 、发达的司法哲学的
一个当然标志

，
就是不以词典为准绳

”

。

〔
１ ９

〕 今天
，

词典不仅被法官当作是
“

语义学的权威
”

（ ｌｉｎｇ
ｕｉｓｔｉｃ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 ，

甚至被抬髙到与

先例同等地位的
“

法律权威
”

（
ｌｅｇａ

ｌ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 。

？

表 １ 词典释义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判决意见书 中的概况Ｕｉ 〕单位
：
份

年代
引用词典的判决

意见书份数

所解释的

术语数量
年代

引用词典的判决

意见书份数

所解释的

术语数量

１ ８６４ 
￣

１８６９ ７ ９ １９４０
－

１９４９ １７ ２３

１ ８７０ 
￣

１ ８７９ １０ １ ３ １９５０ ￣ １９５９ １ １ ２１

〔
１７ 〕 ＳｅｅＮｏｔｅ

，

Ｍ

Ｌｏｏｋｉ
ｎｇｉｔｕｐ ：


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ｉｅ ｓａｎｄＳｔａｔｕｔｏｉ

ｙ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Ｈ

 ｆ
Ｈａｒｖａｒｄ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１０７（ ６） ，
１９９４

， ｐ ．１４４０ ．

〔 １８ 〕 ＳｅｅＴｈｏｍａｓＷ．Ｍｅｒｒ ｉｌｌ
，

Ｍ

ＴｅｘｔｕａｌｉｓｍａｎｄｔｈｅＦｕｔｕｒｅｏｆｔｈｅＣｈｅｖｒｏｎＤｏｃｔｒ ｉｎｅ

Ｗａｓｈ ｉｎｇｔｏｎＵｎ 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ＬａｗＱｕａ ｒｔｅｒｌｙ

７２（ １ ） ， 
１９９４

， ｐ ．３ ５７ ．

〔 １９ 〕 Ｃａｂｅｌｌｖ ． Ｍａｒｋｈａｍ
，
１４８Ｆ ． ２ｄ ７３７

，
７３９

（
２ｄＣｉｒ． １ ９４５

）
．

〔２０ 〕 ＳｅｅＣｒａｉｇＨｏｆｆｉｎａｎ
，

Ｍ

Ｐａｒ ｓｅｔｈｅＳｅｎｔｅｎｃｅＦｉｒｓｔ ：Ｃｕ ｒｂｉｎｇｔｈｅＵｒｇｅｔｏＲｅｓｏｒｔｔｏｔｈｅ

Ｄｉｃｔｉｏｎａ ｒｙＷｈｅｎ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ｉｎｇ 
ＬｅｇａｌＴｅｘｔｓ

＊ ＊

，
ＮＹＵＪＬｅｇ ｉｓ ，＆Ｐｕｂ ．ＰｏＶ ｙ 

６
（
２

），
２００３

，ｐ ．４ １２ ．

〔 ２ １
〕

１ ８６４￣１９８９年 的数据来 自ＳａｍｕｅｌＡ．ＴｈｕｍｍａａｎｄＪｅｆｆｅｒｙＬ ．Ｋｉｒｃｈｍｅｉｅｒ
，

“

Ｔｈｅ

ＬｅｘｉｃｏｎｈａｓＢｅｃｏｍｅＡＦｏｒ ｔｒｅｓ ｓ
 ：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ＳｕｐｒｅｍｅＣｏｕｒｔ

＊

ｓＵｓｅｏｆ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ｉｅｓ
ｎ

，

及 ｌｏｗ／ＪｃＷｅｗ４７
，
１９９９ ， ｐｐ ． ２４８

－

２５ ５ 。 １９９０￣ ２０１０年的数据来 自Ｓ＿ｅｌＡ ．Ｔｈｕｍｍａ

ａｎｄＪｅｉｆｅｒｙＬ ．Ｋ ｉ
ｒｃｈｍｅｉｅｒ

，

ｗ

ＳｃａｌｉｎｇＴｈｅＬｅｘｉｃｏｎＦｏｒｔｒｅｓｓ ：
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 ｔａｔｅｓＳｕｐｒｅｍｅＣｏｕｒｔ

＊

ｓ

Ｕｓｅｏｆ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ｉｅｓｉｎｔｈｅＴｗｅｎｔｙ
－ＦｉｒｓｔＣｅｎｔｕｒ

ｙ

”

成ｅＬｏｗ／Ｊｅｖ／ｅｗ ９４
，

２０１０
， ｐ ．

８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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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年代
引用词典的判决 所解释的

年代
引用词典的判决 所解释的

意见书份数 术语数量 意见书份数 术语数量

１８ ８０￣ １８８ ９ ７ １ １ １９６０￣ １９６９ １６ ２３

１８９０ －

１ ８９９ １ ８ ２５ １９７０ ？ １９７９ ４０ ５０

１９００？ １ ９０９ ２ １ ２６ １ ９８０
￣

１９８９ １００ １２５

１９１０
￣

１ ９ １ ９ ８ １ ３ １９９０
－

２０００ ２３９ ２５０

１９２０ 
￣

１９２９ １０ １２ ２００１ 
￣ ２０ １０ ２２５ ２９５

１９３０
？

１９３９ １７ ２３ 合计 ７４６ ９ １９

（
二

）针对立法史的 经验分析

立法史通常被视为历史原意解释方法的重要论据 ，而近年来围绕立法史的

争论被视为意图论下降 、 文本论上升的主要论据 。

一些学者指 出 ，相比词典
，
当

代美国最髙法院在制定法具有显明含义的情况下 ，
越来越不愿意参考立法史 ，

越来越依赖结构解释推断制定法的文本具有显明含义 ，
越来越受到文本性和程

序性的制定法解释准则 的影响 。
〔
２２

〕 卡罗 和布兰 （
Ｊｏｒｇｅ

Ｌ ．Ｃａｒｒｏ＆ＡｎｄｒｅｗＲ．

Ｂｒａｎｎ） 、沃德法 官 （
ＰａｔｒｉｃｉａＭ ．Ｗａｌｄ

） 、 梅 丽尔 （
ＴｈｏｍａｓＷ ．Ｍｅｒｒｉｌｌ

） 、科 比

（
ＭｉｃｈａｅｌＨ．Ｋｏｂｙ ） 、罗 和扎宁 （ ＤａｖｉｄＳ ＿Ｌａｗ＆ ＤａｖｉｄＺａｒｉｎｇ ） 分别以不同庭审

期为标准 ，详尽分析了美国联邦最髙法院对立法史材料的引用情况 。

〔
２３ 〕 上述经

验研究表明
，
从 １ ９３８ 年到 ２００６ 年

，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对立法史的引用倾向呈

现下降趋势 。

如果学者们的观察是如实的 ，
那么从诉讼策略和判决书写作技巧的角度

看
，
我们可以推断 ，

无论是当事人还是法官
，
应该会尽可能避免提及立法史 。 在

这里
，
我们不妨以

“

立法史
”

（
ｌｅｇ

ｉｓｌａｔｉｖｅｈｉ ｓｔｏｒｙ ） 、公认最可靠的
“

委员会报告
”

〔
２２

〕
参见 ［ 美 ］威廉 ． 埃斯克里奇 ： 《新文本主义》 ，

载《加州 洛杉肌分校法律评论》 １９８９

年第３７ 卷
，
第 

６５６￣ ６６６页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Ｎ ． Ｅｓｋｒｉｄｇｅ ，

“

Ｔｈｅ ＮｅｗＴｅｘｔｕａｌｉｓｍ
”

，
ｌ／ＣＬＡｌｏｗ／ｔｅｖｉｅｗ

３７
，
１９８９

， ｐｐ ． ６５６ 

－

６６６ ） 。 该文提供了一些经验性的证据 。

〔
２３

〕
关于这些经验性研究成果的介绍

，
参见王云清 ： 《

法律解释的去理论化与立场转

向
一认知心理学的启示》 ，

载《法律科学》 （西北政法大学学报 ） ２０１４ 年第 ３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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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ｒｅｐｏｒｔ ） 以及
“

议会论辩
”

（
ｆｌｏｏｒｄｅｂａｔｅｓ ）作为检索关键词

，

对 ｗｅｓｆｌａｗ 数据库中美国联邦法院 、美国联邦最髙法院和州法院 ２００６ 年至今的

判决文书进行分析
，
所得结果为表 ２ 。 从表 ２ 可见

，
立法史的司法适用整体上呈

现了平稳下降的趋势
，
个别立法史几乎完全被排除在解释过程之外 。 然而

，
美

国 司法制度仍然对立法史表现出 了较大的开放性
，
并未完全否定该论据的解释

效力 。 这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美国法院并未在整体意义上放弃立法意图解释

方法 。

表 ２ 联邦法院／联邦最离法院／州法院提及下述关镛词的案件数篇２４
〕

年份 立法史 委员会报告 议会论辩

２００６ ２７１０／１ ５／ １ ８５ １ １ ５／１／５ ２７／１／８

２００７ ２７９０／１０／ １７０７ ２１／１／８ ２９／１／８

２００８ ２８１２／１６／ １７５２ １６／０／７ ２８／０／ １ １

２００９ ２８７７／１ ８／ １７３７ １ ８／０／８ ３ １／０／ １３

２０１０ ２７ １５／２３／１７２４ ２３／１／９ ２６／０／ １ １

２０１ １ ２６９２／１ ３／１７５８ １０／ １／ １６ ２６／０／２３

２０１２ ２７６５／１７／１ ７７３ １７／０／５ ２４／ １／９

２０１３ ２６８８／１ ０／１７６ １ １ ３／０／７ ３９／０／ １ １

２０１４ ２５３８／１２／１７８２ １３／０／８ ２９／０／１４

２０１ ５ ２５ １６／１ ５／１ ７４６ ７／０／８ １９／０／ １４

２０ １ ６ ２３ １ ５／８／１７８ ８ １２／０／ １０ ２３／０／８

２０１７ ２０４７／１ １／１７３ ４ １ １／０／７ ３ １／０／８

（
三

）针对意 图性修辞的经验分析

当法官在解释法律的时候
，
无法避免使用与立法意图或立法 目 的有关的措

辞方式 。 劳伦斯 ？

索兰利用 ＬｅｘｉｓＮｅｘｉｓ 数据库进行关键词词频检索发现 ，
从

１９９８ 年到 ２００７ 年 （见表 ３
） ，
无论是美国联邦法院还是州法院

，
在判决书中都会

使用一些意图性质的措辞
，
这说明意图论仍然对法院有影响 ，更准确地说 ，对立

〔 ２４ 〕 本表数据为作者在Ｗｅｓｔｌａｗ 数据库内检索所得。



２５４

人大法律评论 （ ２

，
年卷

｜
３ 辑 ． 总 第 ２８ 辑 ）

法机关心灵状态的考察是
“

深深嵌人
”

（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 ）法官思维当中的户 〕 索兰还

指出
，
至少在一些案件中 ，

文本论者并没有排除对意图的考虑 。 这些情况包括

但不限于以下情形 ：试图证明立法机关更有可能意图某种结果而非彼种结果 ；

使用解释准则 （
如显明含义规则 ） ；

制定法的整体
一致性

；
立法错误或荒谬结果 ；

制定文本是否存在模糊性。

〔 ２６ 〕

受到发表时间限制
，
索兰的检索区间仅到 ２００７ 年年底 。 现在 ，

我们运用索

兰的检索方式
，
对 １９９８ 年到 ２００７ 年以及 ２００８ 年到 ２０１７ 年法院对意图型和 目

的型措辞的使用方式进行补充经验分析。 从表 ４可见
，
从 ２００８ 年开始

，
美国联

邦最高法院对这类措辞的使用频率有明显下降的趋势 。 这表明 ，
美国联邦法皖

和各州法院都在有意 回避检讨立法者的意图 。
然而

，

同样应该指出 的是
，
在必

要情况下
，
法院也不排除对这类论据的考量 。

表 ３ 从 １９９８ 年到 ２００７ 年联邦法院和州法院对意图性语首的使用情况

在 ６ 个词当中 出现
“

Ｌｅｇ ｉｓ ｌａｔｕｒｅ 

”

或者
“

Ｃｏｎｇｒｅｓ ｓ

”

，
同时

还出现
联邦法院 州法院

“

ｉｎｔｅｎｔ
”

，

“

ｉｎｔｅｎｄ
”

，
ｅｔｃ ． 超过 ３０

，
０００ 超过 ３０

，
０００

Ｍ

ｍｅａｎｓ

， ’

，

“

ｍｅａｎｔ

”

２６２１ ２２４９

“

ｂｅｌｉｅｖｅ
”

，

“

ｂｅｌｉｅｖｅｓ
”

６４６ ５ １９

＊ 
“

ｐｕｒｐｏｓｅ
”

 ’

“

ｐｕｒｐｏｓｅｓ
”

１００ ８ １

检索方式 ：
〔
２７

〕

Ｓｅａｒｃｈ１
 ；（ （Ｃｏｎｇｒｅｓ ｓｏｒ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ｕｒｅ）

ｗ／６ｉｎｔｅｎ ！

） 
ａｎｄ ｄａｔｅｂｅｆ ２００８ａｎｄａｆｔ１９９７

Ｓｅａｒｃｈ２
： （ Ｃｏｎｇｒｅｓ ｓｍｅａｎ

！ｏｒ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ｕｒｅｍｅａｎ
！ ） 

ａｎｄｄａｔｅｂｅｆ２００８ａｎｄａｆｔ１９９７

Ｓｅａｒｃｈ３

：
（
Ｃｏｎｇｒｅｓ ｓｂｅｌ ｉｅｖｅ

！ｏｒ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ｕｒｅｂｅｌｉｅｖｅ
！ ） 

ａｎｄｄａｔｅｂｅｆ ２００８ａｎｄ ａｆｔ １９９７

Ｓｅａｒｃｈ４
：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 ／６

ｐｕｒｐｏｓｅ ！ａｎｄＤＡ （
ｂｅｆ１２ －

３ １
－２００８

）
ａｎｄ ＤＡ（ ａ

ｆ
ｔ１

－

１
－

１ ９９７
）

〔
２５ 〕ＳｅｅＬａｗｒｅｎｃｅＭ ．Ｓｏ ｌａｎ

，Ｔ
ｈｅＬａｎｇｕ

ａ
ｇ
ｅｏｆＳｔａｔｕｔｅｓ

＼ ＬａｗａｎｄＴｈｅ ｉｒ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

Ｃｈｉｃａｇｏ ，
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

ｙ
ｏｆＣ ！ｈｉｃａｇｏＰｒｅｓｓ

，
２０１０

， ｐ ． １０１ ．

〔
２６

〕
Ｉｂｉｄ ．，ｐｐ ．

１０２
－

１ １０ ．

〔
２７

〕
上述检索方式受到索兰的启发。 第四检索为作者补充 。



制定法解释中 的 文本论
：
终结循环 ？ ２５５

表 ４ 从 ２００８ 年到 ２０１７ 年联邦法院和州 法院对意图性语首的使用情况

在 ６个词当中 出现
“

Ｌｅ
ｇ
ｉｓｌａｔｕｒｅ

”

或者
“

Ｃｏｎｇｒｅｓ ｓ

”

， 同时

还出现
联邦法院 州法院

“

ｉｎｔｅｎｔ
”

，

“

ｉｎｔｅｎｄ
”

，

ｅｔｃ
． １９

，
００６ １２

，

４１４

ｗ

ｍｅａｎｓ ｍｅａｎｔ
”

２４０９ １ ８１９

“

ｂｅ ｌｉｅｖｅ
”

 ’

“

ｂｅｌ ｉｅｖｅ ｓ
”

４６８ ２９３

“

ｐｕｒｐｏｓｅ
”

，

“

ｐｕｒｐｏｓｅｓ
”

９９ ６８

检索方式
：

Ｓｅａｒｃｈ １

：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６ｉｎｔｅｎ

！ａｎｄＤＡ （
ｂｅｆ３

－

２９
－

２０ １ ７ ）
ａｎｄＤＡ

（
ａｆｔ１

－

 １
－

２００９
） ；

Ｌｅｇｉｓ ｌａｔｕｒｅ ／６ ｉｎｔｅｎ
！
ａｎｄＤＡ （

ｂｅｆ３
－

２９ 
－

２０１７ ） ａｎｄＤＡ（ ａｆ
ｔ １

－

１
－

２００９ ）

Ｓｅａｒｃｈ２ ：

“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ｍｅａｎ
！

”

ｏｒ
“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ｕｒｅｍｅａｎ
！

”

ａｎｄＤＡ （
ｂｅｆ３

＿

２９
＿

２０１７ ） ａｎｄＤＡ （ ａｆｔ

１
－

１ 
－

２００９ ）

Ｓｅａｒｃｈ３

：

ｗ

ｃｏｎｇ
ｒｅｓｓ ｂｅｌｉｅｖｅ

！

Ｍ

ｏｒ
Ｍ

ｌｅ
ｇ
ｉｓｌａｔｕｒｅｂｅｌｉｅｖｅ

！

Ｍ

ａｎｄＤＡ
（ ｂｅｆ３

－

２９
－

２０ １７ ）
ａｎｄＤＡ

（ ａｆｔ１
－

１ 
－

２００９ ）

Ｓｅａｒｃｈ４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６ｐ
ｕｒｐｏｓｅ ！

ａｎｄＤＡ （ｂｅｆ ３
－

２９

－

２０１７ ）
ａｎｄＤＡ （

ａｆｔ １
－

１
－

２００９ ）

从上文的实证分析可以看出
，
基于词典释义的文本分析方法正在兴起 ，

立

法史论据的使用正在平稳下降
，
但美国法院整体上并未放弃与立法意图 、立法

目 的有关的修辞方式 。 如果说解释者使用的论据 、词汇能够成为他所持有的解

释哲学的基本标尺
，
那么

，
美国法院的实践方式与文本论只是

“

若即若离
”

的关

系 ０

四 、暗潮汹涌 ： 制定法解释中的多元性

正如前文的分析所表明的
，
尽管文本论已经取得了重要成就

，
但就此宣称

文本论的革命已经结束
”

〔２８
〕 尚 为时过早 。 约翰 ？ 奇普曼 ？ 格雷曾经指 出

：

语词含义的确定要根据法官的感觉 ，
并非某种精确且可预知 的推理程序 。

”
〔 ２９〕

〔２８ 〕
ＪｏｎａｔｈａｎＴ ． Ｍｏ ｌｏｔ

， 

＂

ＴｈｅＲｉｓｅａｎｄＦａｌｌｏｆＴｅｘｔｕａｌｉｓｍ
＂

 ，

Ｃｏｌｕｍｂｉａ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 １０６

（ ｌ ） ，
２００６

， ｐ ． ｌ ．

Ｃ
２９

］ ［美 ］约翰 ？ 奇普曼 ？ 格雷 ： 《法律 的性质与渊源 》 ，
马驰译

，
中 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２ 年版
，
第 １ ５２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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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法律评论 （
２０１

１ ？

年卷

Ｉ
３ 辑 ？ 总第 ２８ 辑 ）

诚如此言
，
制定法解释依旧是一项复杂的认知过程

，
很难用近乎规则的解释理

论来引导 。 无论在强语义还是弱语义论据下 ，
美国司法制度其实都没有就文本

论立场达成共识 。

（

一

）
强语义论据下的 经验分歧

当代文本论习惯于将其他的解释学派概称为非文本论 ，
这种非此即彼的争

论方式的后果就是
，

“

虽然不同方法论之间的差异已经不复存在 ，法官学者也依

然难以放弃对抽象的解释理论问题的争论
”

。
〔 ３？ 经历漫长的历史推演

，
当代文

本论与意图主义、 目的论之间的分歧
，
并非围绕

“

正确解释的标准
”

的理论性分

歧
，
而是围绕

“

达成正确解释的方法
”

的经验性分歧 。
〔３ １

〕

从理想类型的角度来说
，
文本论大致可以分解为两种模式——基础主义和

语境主义 。 基础主义文本论的特点如下 ：第
一

， 它的关注重点仅是文本 ；第二 ，

采取线性的解释模式
，
只有当文本不足以 回答所有问题之后

，
才可以参考别的

证据 。

〔 ３２〕 然而
，
这种版本的文本论早已被舍弃了

，
正如学者指出的 ：

“‘

文本论
’

这个标签可能会变成一种讽刺……没有
‘

文本论者
’

想把制定法的语言和语境

剥离开来
，
没有任何

一

位文本论的批评者相信制定法的文本是不重要的 。

”
〔
３３

〕

一旦我们将焦点放在语境文本论上 ，
就会意识到

，
当前法律解释理论的分歧

，
仅

在于解释者愿意在多大概括水平上参考语境化信息获取文本的
“

背景理解
”

。

目 的论主张解释者应该将立法者视为
“

以理性手段追求理性 目标的理性

人
”

，
并主张法律解释的最终目标是寻找法律背后的公共政策 目的 。 尽管 目 的

论允许在特定情况下刺破法律文本的
“

面纱
”

，
但 目的论解释方法并没有排斥文

〔３０〕
ＭａｒｇａｒｅｔＨ ．Ｌｅｍｏ ｓ

，

Ｈ

Ｔｈ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ｏｆＳ ｔａｔｕｔｏｒｙＩｎ 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Ｍ

 ，ＮｏｔｒｅＤａｍｅ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８９
（
２

） ，
２０１３

 ， ｐｐ ． ８５３
－

８ ５４ ．

〔
３ １

〕 当论者对于判断法律命题正确与否的
“

标准
”

或
“

根据
”

的 内容本身发生分歧时
，

这就是一种理论性的分歧
；
如果论者对于

“

标准
”

或
“

根据
”

的内容本身没有异议 ，
只是对

“

适

用
”

的具体情境有分歧时 ， 则是一种经验性 的分歧 。 关于理论性分歧和经验性分歧的 区分 ，

参见 ［美 ］罗纳德 ？ 德沃金 ： 《法律帝国 》 ，许杨勇译 ，
三联书店 出版社 ２０１６ 年版 ，第 ４ 页 。

〔３２ 〕
Ｓｅｅ Ｗ ｉｌｌ ｉａｍＤ ．Ｐｏｐｋｉｎ

，


＊ ＊

ＴｈｅＤ
ｙ
ｎａｍｉｃＪｕｄｉｃｉａｌＯｐｉｎｉｏｎ

Ｍ

，
ＬｅｇａｌＳｃｈｏｌａｒｓｈｉｐ

２ （ ３ ） ，

２００２
， ｐ ． ｌ ．

〔 ３ ３ 〕
ＣａｌｅｂＮｅｌｓｏｎ

，

“

Ｗｈａｔｉｓ Ｔｅｘｔｕａｌ ｉｓｍ？

”

，
Ｖｆ ｒｇｆｎ ／ａＺａｗ９ １

（
２

） ，
２００５

， ｐｐ ． ３４７
—

３４８ ．



制定法解释中 的文本论 ：
终结循环 ？ ２５７

本的首要地位 ，

“

即便是最强的 目 的论者的第
一倾向

，
也是根据文本广为接受的

语义内容来解读制定法
”

。
〔
３４

〕 从法律解释的基本流程来看
，
文本论者和 目的论

者的差异也变得越来越小 ，
由于 目 的论者认为只有在模糊性条件下方可检讨与

目的有关的证据
，
因此两种解释学派的最终 目标都是

“
一个理智 的读者会如何

理解制定法的文本
”

。
〔３５ 〕 类似的推理逻辑也适用于意图主义 。 正如美国法学

家阿德里安 ？ 沃缪勒曾经指出的 ，两种学派之间的共同点远多于差异点 ：
二者

都同意制定法文本是解释的出发点 、法院不应轻易偏离文本 ，
且意图主义者经

常也将文本看作意图 的当然表现 。
〔 ３６ 〕

尊重强语义论据并不能有效区分不同的解释理论 ，
更不足以排除它们所代

表的具体解释论点 。

“

雪佛龙公司诉 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案
”

所建立起来的第
一个解释规则可以说明这一点 。 在该案中

，
美国联邦最髙法院认为 ：

“

第一个问

题是
，
国会是否直接谈及争讼事项 。 如果国会的意图是明确的

，
那么这就是最

终结论
；
不管是法院 ，还是行政机关 ，都必须要执行国会明确表述的意图 。

”
〔 ３７ 〕

从法院的表述来看
，
雪佛龙规则第一步和意图主义 、 目的论并不矛盾 。 因为它

对法院的实质指导意义是尊重立法机关的语义意图 、制定法律的具体实施 目 的

的 。 三种解释学派都承认强语义论据的优先性 ，但要运用哪些具体资料来佐证

强语义论据
，
无论是学术界还是实务界都存在不少争议。 从解释方法来说 ，美

国联邦最髙法院要求法院运用
“

传统的制定法解释工具
”

来辨别国会的明显意

图
，
但并未明言哪些解释方法 （ 如立法史 ）位列其中 。 因此

，
在具体运用第一个

［ ３４〕
ＪｏｈｎＦ．Ｍａｎｎｉｎｇ ，

Ｋ

ＷｈａｔＤｉｖ ｉｄｅｓＴｅｘｔｕａｌｉｓｍｆｒｏｍＰｕｒｐｏｓｉｖｉｓｔｓ？

Ｍ

，Ｃｏｌｕｍｂ ｉａ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１０６ （ １ ） ，

２００６
， ｐｐ ． ７７

－

７８ ．

〔 ３５ 〕 ＣｏｒｙＲ．Ｌｉｕ
，

ｗ

ＴｅｘｔｕａｌｉｓｍａｎｄｔｈｅＰｒｅ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ｏｆ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Ｄｒｓｄ￡ｔｍｇ

ｎ


９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Ｊｏｕｒｎａ ｌ ｏｆ 

ＬａｗａｎｄＰｕｂｌｉｃＰｏ ｌｉｃｙ３８ （ ２ ），
２０ １ ５

，ｐ ．７２１ ．

〔 ３ ６ 〕
参见 ［美 ］ 阿德里安 ？ 沃缪勒 ： 《不确定状态下的裁判 ： 法律解释的制度理论 》 ，梁

迎修 、孟庆友译 ，
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 １ １ 年版 ，第 ８９ 页 。

〔 ３７ 〕 ＣｈｅｖｒｏｎＵ ．Ｓ ．Ａ．Ｉｎｃ ＿ｖ ．Ｎａｔｕｒａｌ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ＤｅｆｅｎｓｅＣｏ皿ｃｉｌ
，
Ｉｎｃ ．

，

４６７Ｕ ＿Ｓ ．８４２

（
１９８４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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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分析方法时
，仍有可能因为法官偏爱不同的解释学派 ， 而存在结果上的差

异 。

〔
３ ８

〕

（

二
）
弱语义论据下 的 多元主义

在语义共识缺位或者语义解释
“

用尽
”

的情况下
，
由于法官无法拒绝作出裁

判
，
因此

，

有必要运用立法意图或立法目 的等较为抽象的解释论据 ，
判断中立选

项是否能够被包摄在某个法律概念之下 。 此时的解释过程将更偏 向于多元主

义的解释模型
，
而非文本论所提倡的线性推理模式 。

试以耶茨诉美国 （
Ｙａｔｅｓｖ ．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

）案为例 。
〔３９ 〕 执法人员要求被告将

其捕猎的尺寸不达标的小鱼封箱保存 ，
但被告却未尽妥善保管义务导致证据灭

失 。 《萨班斯
－ 奥克斯利法案》 （

ＴｈｅＳａｒｂａｎｅｓ －ＯｘｌｅｙＡｃｔ
） 规定 ：

“

任何人为妨碍

联邦调査 ，
故意改变 、破坏 、 毁伤 、隐藏 、隐瞒 、篡改或伪造记录 、文件或有形物体

（ ｔａｎｇ
ｉｂ ｌｅｏｂｊｅｃｔ

） ，
应处罚金

，
并可处 ２０ 年以下有期徒刑 。

”

小鱼是否属于
“

有形

物体
”

？ 斯卡利亚等 ４ 名法官认为 ，从
“

有形的
”

和
“

物体
”

两个单词的词典含义

和通常含义来看
，
答案是肯定的 。 另 外 ５ 位法官则主张作限缩解释

，
因为

：

（
１

）从相关立法背景出发 ，
该法案的立法 目的是

“

在安然公司破产后
，
保护投资

者的利益并恢复他们对金融市场的信心
”

，
因此这部法案打击的是金融欺诈行

为
； （ ２ ）

“

篡改
”

和
“

伪造
”

等行为针对的是能够
“

储存信息
”

的物体 ； （
３

） 按照
“

同

类解释规则
”

（ ｅｊｕｓｄｅｍ
ｇｅｎｅ

ｒｉｓ
） ，此处的有形物体应与记录 、文件物品相似 。 从

该案可以看出
，
在不超出制定法文义射程的前提下 ，

以立法 目 的作为解释的基

本参照标准
，
能够帮助法官得出合理、稳妥的解释 。

在制定法解释过程中 ， 由于 目的论解释方法仍然对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发挥

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
实践中法官甚至会优先考虑立法 目 的再考虑文义射程。 试

以 ２００７ 年的
“

祖尼公立学校第 ８９ 区诉教育部案
”

（
Ｚｕｎｉ ＰｕｂｌｉｃＳｃｈｏｏｌＤ ｉｓｔｒｉｃｔ

Ｎｏ ． ８９ｖ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 为例 。
〔 ４０ 〕 按照 《影响资助法 》 （ ｔｈｅＩｍｐａｃｔ Ａｉｄ

Ａｃｔ ）规定 ，
若州校区的财政因为联邦政府行为而削减 ，联邦政府必须提供支持 。

〔
３８

〕
布雷斯曼指出 了雪佛龙规则的第一阶段可能会出现三种模式的结果。 参见 ［美 ］

丽萨 ． 舒尔 茨 ？ 布雷斯曼 ： 《 雪佛龙 的错误》
， 载《杜克法律杂志》 ２００９ 年第 ５８ 卷 （

Ｌ ｉｓａ

ＳｃｈｕｌｔｚＢｒｅｓ ｓｔｎａｎ
，
Ｃｈｅｖｒｏｎ 

＊

ｓＭｉ
ｓｔａｋｅ

＾

， 

ＤｕｋｅＬａｗ Ｊｏｕｒｎａｌ５ ８
，

２００９
） 〇

〔
３９

〕
ＳｅｅＹａｔｅｓｖ ．Ｕ ． Ｓ ．

，
１ ３５Ｓ ．Ｃｔ ．１０７４ （

２０１ ５ ） ．

［
４０

］ＳｅｅＺｕｎｉＰｕｂ ｌｉｃ ＳｃｈｏｏｌＤｉｓｔ ．
Ｎｏ ．

８ ９ｖ．
Ｄｅｐａｒ

ｔｍｅｎｔｏｆＥｄｕｃ ．
，

５５０Ｕ ．Ｓ ．８１ （
２００７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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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法律同时禁止州政府以享受联邦资助为 由削减州级资助 ，
除非上述做法可

以实现不同州的学生人均学费均衡化 。 为此 ，
美国教育部需要判断

，
学费最髙

地区的人均学费水平是否超过最低地区的 ２５％〇 在进行该计算的过程中 ，
教育

部必须
“

忽视超过人均学费水平 ９５％ 以上或者低于 ５％ 以下……地方教育机

构
”

。 本案的问题在于 ，这条
“

忽视命令
”

是否要求教育部基于学区的小样本量

计算第 ５ 个百分点和第 ９５ 个百分点 。 在这个案件中 ，
以史蒂文斯 、肯尼迪 、金

斯伯格 、艾里托 、布雷耶为代表的多数意见首先使用的并非是
“

雪佛龙规则
”

的

第
一个步骤

，
而是先检讨了这个条款的背景和基本 目 的 。 多数意见指 出

，
教育

部在该法案通过之前 ２０ 多年的时间里一直在使用这个计算方法 ，
在法案修订

过程中也没有人表明该法案意在改变教育部长期以来的计算制度 。 因此 ，
教育

部的计算方式
“

能够实现国会制定本法的可能意图
”

。

正如上文所言
，
无论是在强语义论据下还是弱语义论据下

，
美 国联邦最

髙法院都没有在根本意义上接受
“

文本即法律
”

的立场
，依 旧愿意在不同概括

水平上考察立法者的心理状态 。 当前法院 的解释实践并不符合任何一种典

型的制定法解释理论 ， 不过只 是在
“

言说上是文本主义 ， 实践上是实用主

义
”

。
〔
４１

〕 也正因如此
，
有的学者建议用

“

修正文本论
”

〔
４２ 〕或

“

新 目 的论／文本结

构化的 目的论
”

〔
４３

〕 来描述法院的解释实践 。 错乱的名 目 之争折射出 了学者
“

盲人摸象
”

的尴尬
，
也暗示 当前制定法解释仍然存在许多

“

未完全理论化
”

的分歧 。

⑷〕

〔４１ 〕
ＲｏｂｅｒｔＪ

．
Ｐｕ ｓｈａｗ

，

ｗ

Ｔａｌｋｉｎ
ｇＴｅｘ ｔｕａｌｉｓｍＰｒａｃｔｉｃｉｎｇＰｒａｇｍａｔｉｓｍ

 ：Ｒｅｔｈｉｎｋｉｎ
ｇＴｈｅ

ＳｕｐｒｅｍｅＣｏｕｒ ｔｓ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Ｍ

 ＾
Ｇｅｏｒｇｉａ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５１ （ １ ），

２０１６
，ｐ ．１２１ ．

〔４２ 〕
ＡｂｂｅＲ

．
Ｇｌｕｃｋ ／

＊

ＴｈｅＳｔａｔｅｓａｓ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ｉｅｓｏｆ Ｓｔａｔｕｔｏｒｙ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
ｔ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ｏ 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ａｎｄ ｔｈｅＮｅｗＭｏｄｉｆ ｉｅｄＴｅｘｔｕａｌｉｓｍ
Ｈ

 ，
ＴｈｅＹａｌｅＬａｗＪｏｕｒｎａｌ１ １９

，
２０１０

ｆｐ ．１ ７５０ ．

〔
４３

〕
ＪｏｈｎＦ．Ｍａｎｎｉｎ

ｇ ，

Ｍ

ＴｈｅＮｅｗＰｕｒ
ｐ
ｏｓ ｉｖｉｓｍ

Ｍ

，ＴｈｅＳｕｐｒｅｍｅＣｏｕｒｔ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１２
（ １ ） ，

２０１２
， ｐ ． １ １ ３ ．

〔
４４

〕 需要提醒读者注意并原谅的是 ，本文的重点在于反驳文章开端所提 出 的全称命

题 ，
而非论证法院的解释实践落人某一种解释理论 。 故而 ，文章没有也不必对所有法院裁判

过的制定法案件进行大样本的数据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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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

五
、结论

本文对文本论的兴起及其对美国司法实践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
，
指出文

本论不是也不可能是主流趋势 。 在文本论汹涌波涛之下 ，
是 目的论的暗流 。 这

种解释模式承认语义学解释方法相较其他解释方法的优先性
，
但同时容许法官

在不同概括水准上检讨立法 目 的 。 由于立法 目的是一个心理构建物 ，这也意味

着法律解释循环问题仍将存在 ，
主观论和客观性的紧张关系

“

原则上没有终极

的终点
”

。
〔
４５

〕 这种状况也引证了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哈特和萨克斯引领的法律过程

学派的洞见
，
那就是

“

美国法院并没有一套清楚的 、普遍接受的且一致适用的法

律解释理论
”

。

〔４６〕 对具体个案中类属千差万别 、论证强度迥然不同的解释性论

点进行综合考量
，
难免会因为法官个人的解释风格及其对司法角色和公共政策

的体认而出现不一致 。
正是由于法律解释方法只是

“

工具与技术
”

而非
“

准则与

宏大理论
”

，
学者应该对试图以一种解释理论来统括解释实践的

“

过度整合性谬

误
”

保持髙度警惕 。

〔４５ 〕 ［德 ］卡尔 ？ 拉伦茨
： 《法学方法论》 ，

陈爱娥译
，
商务印书馆 ２００５ 年版 ，

第 １９９ 页。

〔 ４６〕
Ｈｅｎｒｙ 

Ｍ ． Ｈａｒｔ ．Ｊｒ． ａｎｄＡ ｌｂｅｒｔＭ．Ｓａｃｋｓ
，ＴｈｅＬｅｇａｌＰｒｏｃｅｓｓ ：


Ｂａｓｉｃ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ｉｎｔｈｅ

ＭａｆａＷｇ
ｆｌｎｒｆ ＡｐｐＺ ｆｃａｔｉｗｔ〇／ Ｌａｗ ，

ＮｅｗＹｏｒｋ
，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Ｐｒｅｓｓ

，
１９９４

，ｐ ． １ １ ６９ ． 我们虽然可以讨论

美国法院的
“

解释风格
”

云云
，但依旧难说有统一的

“

解释理论
”

。 英国学者阿蒂亚和美国学

者萨默斯指出 ，从总体上来看 ，
英国的法官倾向于采取较为讲求文本 、文字的进路 ，

而美国法

官更倾心于较为讲求 目的 、具有实质性的进路 。 具体而言如下。 第一 ，英 国法官一般远比美

国法官更强调制定法言词的重要性。 第二 ，除非制定法所使用的言词没有明确的通常含义 ，

不具有清晰的字面意义 ，
否则法院无权探究制定法的 目 的 。 但对于大多数美国法官来说 ，在

最初判断言词是否清晰时 ， 就会去考虑 目 的方面的证据 。 第三
，
英 国法官在考虑 目的证据

时
，

几乎无
一例外地会把范围限定在制定法 自身 、 同

一

制定法的其他部分 、先前 的普通法或

制定法的言词所构成 的界限 ，别无其他 。 而美 国法院可能还会深人地讨论立法史 。 参见

［美 ］ Ｐ ．Ｓ ． 阿蒂亚、Ｒ ．Ｓ ． 萨默斯 ： 《英美法中 的形式与实质一法律推理 、法律理论和法律制

度的 比较研究》 ，
金敏 、陈林林 、王笑红译 ，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５ 年版

，
第 ８４ ￣８６ 页 。 关

于其他国家在制定法解释风格上的差异
，
参见 ［英 ］ 尼尔 ？ 麦考密尔 、 ［美 ］

罗伯特 ？ 萨莫斯 ：

《解释法律 ：

一项比较研究》 ，奥尔德 肖特 ：
达特茅斯 出版集团 １９９ １ 年版 （

Ｄ ．ＮｅｉｌＭａｃＣｏｒｍｉｃｋ

＆ ＲｏｂｅｒｔＳ ． Ｓｖａａｍｅｉｓ
，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ｉｎｇ Ｓｔａｔｕｔｅｓ ： 

Ａ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ＳｆｔＭｆｙ ，Ａｌｄｅｒｓｈｏｔ
，
Ｄａｒｔｍｏｕ ｔｈ

，
１９９１ ）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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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ｅｘｔｕａＫｓｍ ｉｎＳ ｔａｔｕｔｏｒｙ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
ＥｎｄｔｈｅＣｉｒｃｌｅ？

Ｗａｎｇ
Ｙｕｎｑｉｎｇ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ｆａｌｌｏｆ 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ａＫｓｍａｎｄｐｕｒｐｏｓｉｖｉｓｍ

，
ｓｔａｔｕｔｏｒ

ｙ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ｈａｓｂｅｅｎｒｅｔｕｒｎｉｎｇ 
ｔｏｔｅｘｔｕａｌｉ ｓｍ ．Ｔｅｘｔｕａｌｉｓｍ ｉｎｓｉｓｔｓｏｎｔｈｅ

ｐｒｉｍａｃｙｏｆ

ｓｔａｔｕｔｏｒｙ
ｔｅｘｔ

，
ｒｅｖｉｓｅｓｔｏｔａｋｅｅｘ ｔｒａｔｅｘｔｕａｌｆａｃｔｏｒｓｓｕｃｈａｓ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ｖｅｈｉｓｔｏｒｙｉｎｔｏ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ｓｈｏｗｓｔｈａｔ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ｃｏｕｒｔｓａｒｅｔｅｎｄｉｎｇｔｏｃｉｔ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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